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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保险合同构成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及其他投保文件、保险单、批单等组成。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

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保险合同的成立   

投保人提出投保申请，经 同意承保的，本保险合同成立，具体生效日以保险单所保险人（见释义一）

载的日期为准。 

 

第三条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   

    经保险人同意，凡投保时年龄在出生满 天至 周岁、身体健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境内（不30 14

包括港澳台） 的所有自然人均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长期居住（见释义二）  

投保人应为被保险人的监护人。 

 

第四条 受益人   

除另有约定外，本保险合同保险金的受益人均为被保险人本人。 

 

第五条 第三方管理机构   

第三方管理机构是指经保险人委托为被保险人提供本保险合同相关的日常医疗协助及理赔协助等各项

服务的机构，第三方管理机构的名称和联系电话等信息将在保险单中载明。 

 

第六条 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   一) 预防治疗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罹患齿科疾病并在保险人 接受预防治疗的，保险指定医疗机构（见释义三）

人对被保险人由此发生的 的医疗费用，必需且合理（见释义四） 扣除约定的每次事故免赔额后按保险单载

明的比例赔付预防治疗保险金。预防治疗的具体项目以保险单约定为准。 

(   二) 基础治疗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罹患齿科疾病并在保险人 接受基础治疗的，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

由此发生的 的医疗费用，必需且合理 扣除约定的每次事故免赔额后按保险单载明的比例补偿基础治疗保险

金。基础治疗的具体项目以保险单约定为准。 

(   三) 正畸治疗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罹患齿科疾病并在保险人 接受正畸治疗的，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指定医疗机构

由此发生的 的医疗费用，必需且合理 扣除约定的每次事故免赔额后按保险单载明的比例补偿正畸治疗保险

金。正畸治疗的具体项目以保险单约定为准。 

 


